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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认定用人单位制度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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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无相应资质
参训职工可要求退款

家禽叫声扰民，邻里居民有权要求饲养人消除噪声污染

编辑同志：
与我们签订劳动合

同的单位要求， 我们必
须经过职业教育培训且
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入
职。 为此， 我们就近到
一家培训公司报名并交
纳了培训费用。 事后发
现， 该培训公司未经教
育行政部门审批。 面对
我们要求退回培训费用
的主张， 培训公司却以
其虽然没有相应资质 ，
但师资力量雄厚， 完全
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为由
拒绝。

请问： 培训公司的
理由成立吗？

读者： 姚芳芳 （化
名） 等17人

姚芳芳等读者：
培训公司的理由不

能成立， 即你们有权要
求退回培训费用。

一方面，《教育法 》
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
及其他培训机构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 、
批准或备案手续。 ”《民
办教育促进法》 第十二
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
教育、 学前教育、 自学
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学校， 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本案中 ， 培
训公司作为从事职业教
育的培训机构， 即使师
资力量雄厚， 也因没有
获得审批， 违反了对应
强制性规定。

对此，《民法典》第一
百五十三条规定 ： “违
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
律 行为无效 。 ” 因此 ，
培训公司与你们签订的
职业教育培训合同， 从
一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
约束力。

同时， 基于 《民法
典》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
定： “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
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
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
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
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
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
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
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
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 这就是说， 培训
公司应当据此退回培训
费用。

另一方面，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
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 本案中，
公司不具备相应资质 ，
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
未能事先告知你们真相
而订立协议， 导致不能
实现你们所期待的结
果， 进而损害你们的合
法权益 ， 从这一角度
看， 培训公司应当向你
退回培训费用。

颜东岳 法官

[案例]
家住13楼的金先生有一个5岁

的孩子。 一天， 他带领孩子出去
玩耍时遇到一个卖小鸡幼崽的个
体户。 应孩子的要求， 他买回来3
只养在自家的阳台上。 随着小鸡
幼崽一天天长大， 他发现其中有
两只公鸡一只母鸡。 此后， 两只
公鸡会打鸣了并且声音极其高亢。
由于每到清晨两只公鸡争相打鸣，
吵得四邻难以安宁。

不仅如此， 有时候金先生家
的阳台还开着窗户， 不时会散发
出一种难闻的味道， 有时还会飘
出一些鸡毛。 有一次， 居住在楼
下的邻居说那些飘飞的鸡毛落到
了自家的饭锅里。 于是， 有住户
到物业公司进行投诉。

物业公司找到金先生要求把
这些鸡处理掉， 他则明确予以拒
绝， 并称其养的鸡只不过是当作
宠物， 因为孩子特别喜欢， 所以
无法进行处理。 至于邻居满不满

意，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找到谁
来劝说都没用。

那么， 对于金先生的这种做
法， 该怎么办呢？

[解析]
鸡属于家禽， 是家禽的一种，

而金先生却把鸡养在自家的阳台
上当宠物。且不说鸡是否允许当作
宠物饲养，即使饲养宠物在饲养过
程中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正常生活。

金先生在阳台上养鸡存在着
诸多弊端： 一是从邻里关系角度
来看， 在居民楼这样的公共居住
环境中养鸡， 是一种缺乏公共意
识和邻里责任感的行为； 二是居
民楼并非适合养殖家禽的场所，这
种行为破坏了原本和谐的居住氛
围， 给他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三
是从卫生角度而言，鸡群容易携带
病菌， 在人员密集的楼内养殖，增
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四是鸡舍产
生的粪便等垃圾若不及时清理则

会滋生蚊虫，影响公共卫生。
本案中， 金先生饲养所谓的

“鸡宠”与其他住户发生矛盾，主要
集中在因为公鸡打鸣而扰民。仅就
这一点来说，两只公鸡打鸣的尖厉
叫声已经构成噪声污染，也就是人
们日常所说的噪音扰民。

《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32条
规定： “国家鼓励开展宁静小区、
静音车厢等宁静区域创建活动 ，
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谐安宁。” 第
65条规定： “家庭及其成员应当
培养形成减少噪声产生的良好习
惯，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饲养宠
物和其他日常活动尽量避免产生
噪声对周围人员造成干扰，互谅互
让解决噪声纠纷，共同维护声环境
质量。 ” 第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同时
依法享有获取声环境信息、参与和
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权利。排放噪
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

对于噪声的界定， 国家是有

严格标准的。 其中， 以居住为主
的区域， 昼间最高限值为55分贝，
夜间最高限值为45分贝， 一旦超
过这个最高限值就属于噪声污染。
一般来说， 公鸡鸣叫的分贝可达
100-140分贝 ， 明显超出正常范
围 。 因此， 受到金先生养鸡干扰
的住户可以聘请有关机构对公鸡
打响的声音加以测定。 如果达到
噪声污染的程度， 就要对证据加
以保留， 并进行投诉举报， 以维
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68条
规定： “受到噪声侵害的单位和
个人， 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75条规定： “饲养动物， 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的， 处警告； 警告
后不改正的， 或者放任动物恐吓
他人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
罚款。” 这些规定， 都为处理金先
生因为饲养 “鸡宠” 而对居民生
活环境造成噪音污染提供了法律
依据。 程文华 律师

《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
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
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因此，制定
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行使劳
动用工管理权的重要体现，合法有
效的规章制度也是处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依据之一。 那么，如何保证
所出台的规章制度有效性？子公司
能否直接用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
章制度与劳动合同在适用时谁优
先？ 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些疑
问作出如下法律解析。

【案例1】
规章制度未经公示或告知，

能否作为解雇劳动者的依据？

郑某与其姐姐在同一家公司
工作。 2025年3月， 他的姐姐与同
事汪某因工作琐事发生争吵， 郑
某得知后前往劝阻， 之后加入到
骂战之中。 在与汪某撕扯时， 郑
某一拳打在汪某嘴角上致其受伤，
后经鉴定为轻微伤 。 公司认为 ，
郑某随意殴打同事 ， 影响极坏 ，
遂根据 《劳动纪律管理制度》 中
有关 “职工非为保护公司或公共
利益而发生打架事件的， 公司可
以解除其劳动合同” 的条款作出
了解雇郑某的决定。 郑某认为自
己并不知晓该方面的规定， 公司
不能据此解雇他。

事后， 郑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鉴于公司既无法证明已经对
《劳动纪律管理制度 》 进行了公
示， 也不能证明已向郑某作出告
知等事实，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
决公司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决定
构成违法， 应当向郑某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86万元。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 “用

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
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
假 、 劳动安全卫生 、 保险福利 、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
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

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者。” 据
此可知，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规章制度发生效力、 对劳动者产
生约束力， 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
个条件 ： 一是内容具有合法性 ；
二是经法定的民主程序制定； 三
是已作公示或已告知劳动者。

本案中， 公司解雇郑某的依
据是 《劳动纪律管理制度》。 由于
公司无法举证证明 《劳动纪律管
理制度》 出台后已作公示或告知
过郑某， 故该规章制度对郑某不
具有约束力， 不能作为公司解雇
郑某的依据。 由于公司解除郑某
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故劳动争
议仲裁机构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48条规定， 作出了公司应向郑
某支付赔偿金的裁决。

【案例2】
子公司能否直接使用母公

司的规章制度？

钱某是一家科技公司职工 ，
入职时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
动合同， 约定其每月工资分为基
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 该科
技公司是子公司， 总公司设在外
地。 最近， 钱某等职工接到科技
公司通知， 因生产经营困难， 根
据总公司的 《绩效工资管理规
定 》， 决定自下月起停发绩效工
资 。 钱某等职工认为总公司的
《绩效工资管理规定》 不能作为停
发他们绩效工资的依据， 双方遂

发生争议。

【点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条规

定， 用人单位对其制定的规章制
度， 不仅要保证其实体内容合法
还要保证程序合法， 即要经过民
主程序和公示程序。 所谓民主程
序，是指用人单位起草的规章制度
草案应当首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由职工代表大
会或全体职工提出方案和意见。在
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即规章制
度的草案交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全
体职工讨论后，由用人单位与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协商确定。

可是， 按照 《公司法》 规定，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虽然存在控
股关系， 但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
法人资格， 各自独立行使劳动用
工管理权， 子公司的职工与总公
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在这
种情况下， 总公司在制定规章制
度时子公司的职工不可能参与其
中。 由于总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制
定时缺乏子公司职工参与的民主
程序， 所以， 子公司不能直接适
用总公司的规章制度。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科技公
司不能直接适用总公司的规章制
度停发绩效工资。 否则， 一旦因
此引发仲裁或诉讼， 裁审机构将
裁判其停发绩效工资缺乏依据 。
为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子公司应
当履行转化程序， 即可以直接以

总公司的规章制度作为草案蓝本，
然后履行经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的程序， 并依
法在子公司内部公示或告知劳动
者， 从而将母公司规章制度转化
为子公司自身的规章制度。

【案例3】
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孔某与公司签订了2年期的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约定其月工资
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单元组
成。 而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绩效
考核达不到标准的， 不发绩效工
资。 最近两个月， 孔某因绩效考
评未达标， 结果未能领取绩效工
资。 孔某认为， 既然其劳动合同
中约定有绩效工资， 公司就应当
守约履行。

那么， 当规章制度与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时， 在确定
劳动者权利时应当以哪个为依据？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50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
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
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
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
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这
就是说，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与劳
动合同一样，都是确定双方权利义
务和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

上述司法解释第50条第2款进
一步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制定
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 劳
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规定按照
有利于劳动者的立法精神， 赋予
了劳动者选择适用的权利。

本案中， 公司规章制度规定
考评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 但公
司与孔某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并
没有附加这个条件， 只是约定了
孔某的工资构成中包括绩效工资，
因此 ， 在二者的内容不一致时 ，
根据上述规定， 孔某有权要求公
司依照劳动合同约定如数支付其
绩效工资。

潘家永 律师


